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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乍得、中非共和国及该次区域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包括第

1769(2007)号、第 1778(2007)号、第 1834(2008)号、第 1861(2009)号、第

1913(2010)号和第 1922(2010)号决议， 

 重申其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对该区

域和平事业的承诺， 

 重申关切达尔富尔的持续暴力对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造成的人道

主义和安全影响，  

 关切乍得东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和苏丹西部的武装活动和盗匪行为，这些

行为威胁到平民的安全、人道主义行动在这些地区的开展以及这些国家的稳定，

并导致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欣见乍得政府和苏丹政府于2010年 1月 15日签署了一项双边关系正常化协

定，而且乍得政府和苏丹政府沿两国边界部署了一支共同指挥的联合部队，以阻

止武装分子的跨界行动，制止他们的犯罪活动， 

 强调通过多哈和平进程、全面执行苏尔特协议和利伯维尔协议、乍得和中非

共和国两国境内的全国政治对话努力等方式妥善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将促进该区

域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并有助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和可持续地回

归， 

 又强调必须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达成有尊严的持久解决办法，特别是自

愿、安全有序地回归和可持续地重返社会， 

 重申完全支持秘书长、非洲联盟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各方为寻找办法解决该

区域武装冲突而作的各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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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其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第 1820(2008)号、第

1888(2009)号和第 1889(2009)号决议、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的第

1502(2003)号决议以及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674(2006)号和第

1894(2009)号决议， 

 重申其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第 1612(2005)号和第 1882(2009)号决议，注

意到秘书长关于乍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8/532)和关于中非

共和国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9/66)及其中的建议，回顾儿童与

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通过并经安理会核可的有关乍得(S/AC.51/2008/15)和中非

共和国(S/AC.51/2009/2)的结论, 

 强调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对保障其本国境内平民的安全负有首要责

任，并应尊重法治、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铭记 1951 年 7 月 28 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6 年 12 月 16 日附

加议定书、1969 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以

及 2009 年 10 月 29 日《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 

 强调必须尊重国际难民法，维护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平民和人道

主义性质，防止武装团体在这些营地内部或周围可能进行的任何招募人员(包括

妇女和儿童)的活动， 

 赞扬乍得政府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的后勤、行政

和技术支持下设立综合安全分遣队，以帮助保障难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主要

城镇、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安全，并注意到综合安全分遣队为这些地

点提供了社区警务，并为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供护送服务， 

 确认乍得国民军对于边境安全和外部威胁的责任以及宪兵和流动国民警卫

队对于乍得东部地区安全的责任， 

 注意到乍得政府通过 2010 年 1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告知秘书长，乍得希望中

乍特派团自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撤出乍得，并注意到 3 月 3 日乍得常驻代表的信

(S/2010/115)，其中告知安全理事会主席，乍得政府重新考虑了其先前的请求，

还注意到乍得政府与联合国秘书处在 2010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23 日期间进行的

协商， 

 强调有必要有序削减中乍特派团的军事部分，并继续巩固综合安全分遣队、

司法和刑事系统、人权保护和地方冲突解决机制，同时为它们在特派团任务结束

后的持续运作打下基础， 

 审议了 2010 年 4 月 29 日秘书长的报告(S/2010/217)(下称“秘书长报告”)

及其中关于中乍特派团今后的存在形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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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边界区域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

胁， 

 1. 决定将中乍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注意到如 2010 年 5 月 21 日(S/2010/250)乍得常驻代表信中所述，乍得

政府按照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承诺，全面

承担乍得东部平民(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回归者和收容社区)的安全和保

护责任，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以及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人员和资产，并强调乍得政

府的这一行动意味着承诺执行下列任务： 

㈠ 确保处境危险的平民，特别是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为其提供

保护； 

㈡ 通过加强乍得东部的安全，为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的行动自由提供便利；  

㈢ 确保中乍特派团人员和联合国及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3. 又注意到在这方面，乍得政府承诺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按照安全理事

会第 1861(2009)号决议所述，努力达到下列与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有关

的基准： 

㈠ 让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安全和可持续的条件下自愿回归并得到重新安置； 

㈡ 减少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的武器、暴力和侵害人权行为，从

而使其非军事化；  

㈢ 提高乍得当局，包括国家执法机构、司法机关和监狱系统在乍得东部的

能力，使其能够在尊重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下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平

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4. 请乍得政府和秘书长成立一个乍得政府/联合国联合高级别工作组，以

每月评估当地平民保护情况、乍得政府为执行第 2 段所述任务和达到第 3 段所述

基准而采取的措施、以及综合安全分遣队经与宪兵和流动警卫队协调，在难民营

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外提供安保、安全护送和地区安保的能力；  

 5. 确认乍得政府承诺，不迟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其正在

拟订的在中乍特派团之后维持综合安全分遣队工作的计划，必要时可通过高级别

联合工作组提交； 

 6. 决定中乍特派团的军事部分将削减到 2 200 名军事人员(乍得境内 1 900

人和中非共和国境内 300 人)和 25 名军事联络官，并决定中乍特派团应列入最多

300 名警察和适当数目的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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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呼吁秘书长在 2010 年 7 月 15 日前开始撤离多余部队人员，并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开始最终撤离其余部队人员，并呼吁秘书长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撤离除特派团清理结束工作所需人员以外的中乍特派团所有军警部分和文

职部分人员； 

 8. 决定中乍特派团应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络，并酌情与联合国中非共和

国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中非建和办)联络，在不影响中非建和办任务的情况下，

在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执行以下任务： 

㈠ 甄选、辅导、监察、训练乍得综合安全分遣队成员，为其提供咨询，并

协助为其提供支助； 

㈡ 与乍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进行联络，支持

其为搬迁毗邻边界的难民营而作的努力，并为此在有资源可用且费用可偿还

的基础上，向难民署提供后勤协助； 

㈢ 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国家军队、宪兵和警察部队、流动国民警卫队、

司法当局和监狱管教人员、苏丹政府、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非

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中非建和办、中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驻中非共和国多国部队(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和萨赫勒-撒

哈拉国家共同体进行联络，以便就该区域内的盗匪行为、犯罪活动和对人道

主义活动的新威胁交换情报； 

㈣ 支持乍得国家和地方当局为解决当地紧张状况及促进当地和解努力而

实施的主动举措，以便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归改善环境； 

㈤ 帮助监测并促进和保护乍得境内的人权，尤其关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并向主管当局提出行动建议，以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㈥ 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支持进行努力，通过提供国际人权标准方面的培训来

提高乍得政府及民间社会的能力，并支持努力制止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

童； 

㈦ 与联合国机构密切协调，协助乍得政府促进法治，包括支持建立独立的

司法系统和加强法律制度； 

 9. 还决定授权中乍特派团在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开始最终撤离其军事人

员以前，同乍得政府联络，视其能力所及在乍得东部的行动区履行下列职能：  

㈠ 为联合国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以及有关人员提供安保； 

㈡ 随时了解中乍特派团驻地周围的情况； 

㈢ 为履行扶持支助职能的联合国军事人员提供护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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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开展有限度的行动，以便撤出处境危险的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 

㈤ 为联合国人员提供医疗后送支助； 

 10. 还决定在不影响上文第 2 段的情况下，授权中乍特派团在其手段和能力

范围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经与乍得政府协商，应对在其周边出现的对平民的紧

迫暴力威胁； 

 11. 还决定授权中乍特派团在 10 月 15 日开始最终撤离其军事人员以前，同

中非共和国政府联络，视其能力所及并通过其驻比劳的军事存在，在中非共和国

东北部的行动区履行下列职能： 

㈠ 帮助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㈡ 开展有限度的行动，以撤出处境危险的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 

㈢ 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并确保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12. 注意到中乍特派团将根据秘书长报告第 64、第 65 和第 66 段所述，继续

支持综合安全分遣队，并注意到乍得政府关于将完全掌控综合安全分遣队的承

诺； 

 13. 欢迎乍得政府和联合国打算设立一个论坛来加强对话和合作，以期在与

保护平民、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安排有关的问题上达

成对各自职责和责任的共同理解，并为人道主义举措和及早恢复举措带来积极的

影响； 

 14. 注意到 2010 年 5 月 21 日乍得常驻代表的信(S/2010/250)，其中忆及乍

得关于维持综合安全分遣队的承诺，并在这方面请中乍特派团开始进行秘书长报

告第 71 和第 79 段所述基础设施的施工，预期第 5 段所述计划将提供充分保证，

使对综合安全分遣队的投资在中乍特派团之后仍能得到维持； 

 15. 请秘书长和乍得政府及中非共和国政府在中乍特派团部署期间密切合

作，并请乍得共和国政府充分尊重 2008 年 3 月 21 日《中乍特派团地位协议》及

其 2009 年 10 月 15 日修正案的各项条款，特别是根据《协议》及其修正案的规

定，确保中乍特派团、其成员和承包商以及其车辆和飞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并免除一切税收、费用、收费和其他税费，时间期限为特派团整个任务期间，一

直到特派团清理结束，所有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最后离开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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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国家在上述期间提

供便利，以便在无障碍、无拖延的情况下，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撤出中乍特派团

的所有人员、装备、供应品、补给和其他物资，包括车辆、飞机和备件；  

 17. 强调所涉军事行动构想和接战规则必须加以更新，使其完全符合本决议

的规定，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提出报告； 

 18. 鼓励捐助界持续努力满足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人道主义、重建和发展需

求； 

 19. 又鼓励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三国政府确保各自领土不被用于损害他

国主权，并开展合作以制止武装团体在该区域的活动； 

 20. 欣见 2010年 1月 15日关于苏丹和乍得关系正常化的恩贾梅纳协议及以

前各项有关协议，并鼓励积极合作继续执行这些协议；鼓励乍得政府继续与各武

装团体谈判；要求各武装团体立即停止暴力并敦促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境内各

方遵守和执行 2007 年 10 月 25 日苏尔特协议和 2008 年 6 月 21 日在利伯维尔签

署的全面和平协议； 

 21. 鼓励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当局和政治利益攸关方尊重宪法框架，继续

努力开展全国对话，特别是： 

㈠ 强调 2007年 8月 13日在恩贾梅纳签署的加强乍得民主进程政治协议的

重要性，鼓励各方继续执行协议，并欢迎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时间

表； 

㈡ 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及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进一步执行2008年12月所

有派别都可参加的政治对话的成果，包括圆满完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复员方案)进程，并强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选举时间表； 

 22. 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和原则，特别是那些关于

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规则和原则，此外还请有关各方依照适用的国际法，让人道

主义人员立即、自由且无阻碍地接触所有需要援助的人； 

 23． 鼓励中乍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与综合安全分遣队和人道主义界

协调，继续协助政府阻止武装团体招募难民和儿童并保持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

者营地的平民性质；  

 24. 注意到乍得当局为制止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已采取的措施，鼓励其

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与儿童基金会进行合作，并呼吁有关各方确保

儿童受到保护；  

 25. 请秘书长继续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有关情况，并请秘书长分别不迟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2010 年 10 月 15 日和 2010 年 12 月 15 日提出报告，说明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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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的安全局势和人道主义状况，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

所者的流动情况，并说明各项相关协议的执行进展情况、乍得政府实施上文第 2

和第 3 段所述任务和基准的进展情况(包括针对第 4 段所述联合高级别工作组可

能发现的任何缺陷采取的措施)以及中乍特派团任务的执行情况，并强调，安理

会将密切监测中乍特派团任务的相关性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审查； 

 26. 还请秘书长在其7月的报告中根据其对中乍特派团撤离后的影响所作评

价，对关于中非共和国的国际和区域可选办法进行评估； 

 27. 又请秘书长在其 12 月的报告中评估有关中乍特派团的经验教训； 

 28.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